论先秦诸子的经济自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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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先秦诸子主要从人性、私有财产、自由贸易、社会分工及市场机制功能等方面论述了经济自由思想。同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西方经济自由思想相比，其思想不仅更适合中国国情，而且能从深层次上展现传统文化精髓。如果很好地消化与吸收，必会对今天的产权改革、社会分工、政府职能转变等市场经济建设诸方面提供有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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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y-Liberalism of the Thinkers in Xin Qin

Chen Xin gang

(Economic Schoo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The thinkers in Xin 
Qin mainly discuss economy-liberalism from humanity, private property, free trade, division of labour, makert mechanism,and so on. With regard to western economy-liberalism focusing on Smith, their ideas not only suit national conditions, but also deeply unfold the marrow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If their ideas are digested, they surely contribute to market-oriented economy including property reforming, division of labour ,the change of government d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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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大致可分为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两种。所谓经济自由思想与国家干预思想是相对而言的，它们是经济发展中对待市场、国家二者关系的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西方的经济自由思想是亚当·斯密系统提出，并成为后世古典经济学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其内容主要包括：强调人的本性是利己的经济人假设、强调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保护私有财产以及主张政府不干预行为。自改革开发以来，我国大量吸取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西方经济思想精华，以为我用。然而，博大精深的中国经济思想遗产，却被经济学界忽视或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春秋战国就是中国历史上生产力蓬勃发展、经济思想最为丰富的年代之一。生此之时的先秦诸子，已有非常丰富的经济自由思想论断，甚至可以与亚当·斯密思想相媲美。他们着重从人性研究、私有财产理论、自由贸易理论、社会分工理论及市场机制功能等方面论述了经济自由思想。

1、 对“利己”本性已有较充分的认识

先秦诸子都很重视人性研究。无论“性善论”者，还是“性恶论”者，大都认为利己是人的本性。当然，发挥这种本性，要受诸多条件的限制，如“性善论”者强调“义”的约束作用，“性恶论”者强调“法”的强制作用。

荀子和商鞅是“性恶论”者，其所谓“恶”就是利己之意。如荀子所说“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1]（《非相》），即人总是有欲望的，满足欲望且“好利”“恶害”是人的本性；商鞅也有类似论述：“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求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而且，他进一步提出“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

去重，权而索利”。[2]（《算地》）这就是说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人们的每一行为都要达到最大限度的经济效果。

韩非子在荀子的基础上提出“自为论”：“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自为，则莫可得而用矣。……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3]（《因循》）他甚至把“自为论”应用到一切社会关系，认为“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马也。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贱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4]（《备内》）,甚至认为君臣关系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父子关系是“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于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4]（《六反》）世间所有的道德规范在韩非子面前统统破产了。西方经济学在分析人类个体行为时最基本的假设是：经济个体的行为是理性的，行为合乎理性的人即“经济人”。它在经济活动中总是以利己为动机，时时趋利避害，总是选择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利益。此时荀子提出人“好利恶害”、韩非子主张“自为”已经与这个“经济人”无异了。甚至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人”只是抽象的人而韩非子把它作为具体的人，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成书于西汉但反映战国事实的《管子》一书也有这样的论述：“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5]（《禁藏》）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正是这种自利性驱使人们从事某种活动以求利。值得注意的是，法家诸子的这种“经济人”概念并未引申出经济自由思想，相反成为其严刑峻法政策的铺垫。但其观点却客观上为后来的经济自由思想所继承。

在先秦诸子中，最值得称颂的是墨子的“交相利”思想。“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6]（兼爱中）它的含义是说有利是相互的，作有利于他人之事，既有利于行为者本人也有利于接受此行为的对方，所以从对己有利的角度出发，人决不能做损人而利己之事。墨子在这里把个人自利和整体利益揉和在一起，认为利人就是利己，损人即是损己。这已经和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几乎无二异，斯密从人性论出发分析人，认为作为“经济人”的人们从利己主义出发达到了利他的结果。“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需要同胞的帮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他通常……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7](p14)
另外，孔子、孟子等“性善论”者虽强调君子之“义”对社会经济的主导作用，但他们同时也指出小人之“利”存在的必要性。可见，“性善论”者还是非常重视利己本性研究的。

    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思想正是通过提出“经济人”这个抽象的人宣扬了人的平等，从而构成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理论指南。承认“自利”是先秦诸子较为普遍的观点，而与古典经济学直接引申出经济自由主义结论所不同的是，先秦诸子把自利或作为法家实施法禁威力的凭借，或作为儒家实行“仁政”的基础。不过，他们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对“利”的追求，赞同人的求利共性，从而否定了所谓君子、小人的阶层差别，在一定意义上，从人的本质上肯定了人的平等性，为后来经济自由思想以及民主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 肯定人们对财富的自由追求

    既然求利是人的本性，那么人们就有权力去自由地追求、创造财富。先秦诸子大都赞同人们求利、求富。管仲主张“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要求对民间已形成的求利习惯持宽柔态度。孙叔敖则主张“各得其所便”，在经济方面不用行政手段强迫百姓从事这样那样的经济活动，而是用教育、因势利导的方法，允许百姓按照自己的愿望从事生产经营致富。

    道家提出“法自然”思想，即顺应人民对财富的追求，让经济自由发展。杨朱主张贵己以利天下：“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8]（《杨朱》）他认为只要贵己，不要做对天下不利的事情，即顺应欲望，人们就会真正实现自由追求财富，社会也会大治。老子则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世间万事万物都应顺其自然，在天地间进行资源有效配置的经济活动也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同样也包括人们自由追求财富。道家主张统治者应学会“法自然”、“为无为”、“事无事”，在经济政策方面体现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不干涉的无为模式。这种模式放松对民间经济活动的控制，使百姓掌握谋生兴业的主动权，而国家则通过轻徭薄赋政策，保护和鼓励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私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会趋利避害，一切经济活动就会取得较好效果。然而，道家思想未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它仅仅是王朝更替之际统治者用来恢复经济的临时举措。

    孔子认为人“无欲实难”，故“皆得其欲，以从其事，而要其成”，即肯定人的欲望，统治者不应压制百姓对欲望的追求，应顺应这种要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所谓“因”即顺应之意。所以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对他自己来说，就是“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9]（《述而》）而且孔子还主张民间自由贸易。他不仅把以贸易致富的子贡与自己最得意的弟子颜回相提并论，把自己喻为待价而贾的商品，“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9]（《子罕》）还指责臧文仲“置六关”的行为是阻碍自由贸易的不仁行为。

    孟子最早提出“垄断”术语。他反对垄断，主张人们通过自由竞争而致富。“古之为市也，以其所以易其所无，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贱丈夫始矣。”[10]（《公孙丑下》）他的垄断不同于我们所指的现代垄断。孟子认为，古代市场上的某些商人集团利用买方、卖方、卖方与买方的信息极不对称特点，采取某些或明或暗的手段来哄抬市价牟取暴利。他认为这种“垄断”行为限制了人们之间的自由贸易，不利于百姓财富的增长。

《管子》则表达出自由贸易思想。《管子》主张“关讥而不征，市廛而不税”[5]（《五辅》）或者“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在中国古代，除周文王曾因饥馑问题利益优待四方游旅办法以解一时困难外，纯粹从经济观点出发，公开鼓励自由贸易的只有《管子》。“请以令为诸侯之商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二乘者有芻菽，三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5]（《轻重乙》）《管子》论自由贸易，不外是富民或富国的目的而已。富民即可富国，富国也可富民。因为求富是百姓的普遍要求，所以通过自由贸易来富民，就是顺应了百姓的求富要求，因而容易实现富国目的。

身处十八世纪中叶的亚当·斯密在目睹西欧重商主义政策的恶果后，也以利己为基础提出自由贸易思想：“每个人为改善自己的境遇而不断进行恒常的努力。”[7(]p168)“每个人为改善自身境遇所作的一贯、经常而又不断的努力，是社会和国家以至私人富裕从中产生的源泉。”[7](p306)当然与先秦诸子思想相比，斯密理论具有更广泛的社会现实基础和更深刻的理论背景，但先秦诸子提出自由贸易思想要早斯密两千多年，而且成为历代主张发展民间经济思想的理论依据，其影响也极为深远。

3、 对私有财产权利的追求与保护
    不同于三代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认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开始专注于以土地为中心的私有财产权利，这是新经济制度——封建制度确立、发展的要求。此时期，随着井田制的崩溃，确立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土地私有制。支持和保护私有制的观念在先秦非常明确，代表观点有“恒产论”、“分地论”、“名分论”等。但这种以土地私有为核心的财产私有制，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历经磨难，始终未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

    孟子首先提出“恒产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为已。”[10]（《梁惠王上》）社会经济的发展，极大提高了个体劳动者的经济实力。为了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提高劳动积极性，他们开始要求界定自己的私有财产（包括土地、耕具等生产要素），孟子就是这一思想的代表。在孟子看来，人们长期拥有一定的财产，是使他们保持社会经济秩序和维护善良愿望的必要条件，必然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

商鞅的“名分论”认为财产归属不明，会引起社会纷争，一旦产权明确，财产归私有所有，就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减少社会混乱，形成正常的社会秩序。“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也，由明分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明分已定也。”[2]（《定分》）战国法家代表人物慎到也有类似说法。

《吕氏春秋》的“分地论”则把土地私有权与劳动者的积极性紧密联系在一起，“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11]（《审分览》）认为劳动者在不属于自己的公田一起干活，出工不出力；若把土地分给个人，归其所有，劳动者肯定会有高昂的生产积极性。

此外，子产也曾用实际行动来保护私人财产，如郑简公死后，下葬前须清除送葬道路。陵墓看守者的房屋当道，如果拆房修路上午就可下葬；若不拆绕道须中午下葬。子产反对拆除民房，“诸侯之宾，能来会吾丧，岂惮日中？无损于宾，而民不害，何故不为？”[12]（《鲁昭公十二年）
李悝则主张通过立法来保护私有财产。从其修订的《法经》所列的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看，其立法精神都在维护私有财产制度，巩固统治秩序。因此，人们把它看作是封建制度兴起时对私有制发展的普遍要求。

可见，先秦诸子空前绝后的明确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包含着肯定私有制是经济发展动力的思想。中国古代为财产私有辩护的观点主要集中于这一时期。秦汉以后，由于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土地兼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许多思想家纷纷指责土地私有制，这种观念变得愈加稀疏。

4、 强调社会分工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社会分工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人类历史上三次社会大分工都是这一规律的结果。我国很早就存在简单的分工，据《易系辞下》记载，“神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实乃当时分工和交换情景的真实写照。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这仅是一种自发的分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提高，尤其是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社会分工逐渐由自发向自觉过渡。先秦诸子对这一经济现象也有深刻的认识。

孔子最先将社会劳动区分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提出“君子”、“小人”之别。孟子则提出“大人之事”与“小人之事”概念，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10]（《滕文公上》）他认为除脑力劳动之类的“大人之事”外，还存在如体力劳动之类的“小人之事”。大人之事应与小人之事区分开来。况且在小人之事中，如果一个人身兼数职，会导致效率低下。所以他极力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反对统制与管理：“（陈相曰）‘从许子之道，则市贾而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履大小同，则贾相若。’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10]（《滕文公上》）国家人为统一布帛、丝麻、五谷的价格，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商品价格的差异，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严格统制与过多干预，只会淆乱天下。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把人简单地划分为劳心者与劳力者两类人，劳心者是所谓的脑力劳动者，而劳力者则是体力劳动者。这种划分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即让二者明确分工，在各尽所能的基础上，尽量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社会进步。但这种阶级划分有着更大的局限性，即为统治者剥削、压迫人民找到了合法的依据，而这种依据又在很大的程度上妨碍了经济自由发展。

    墨子在孟子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分工理论。他认为不仅存在地区分工（如“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宋所为无，雉兔狐狸也” [6]（《公输》）、性别分工（如“丈夫从事耕稼树艺，妇人从事纺绩织纴”[6]（《非命下》），更重要的是生产的内部分工。在体力劳动领域存在着分工，如“譬如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6]（《耕柱》）；而且脑力劳动领域还存在着分工，如“能读辨者读辨，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6]（《耕柱》）。这样，墨子不仅指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还阐述了各自领域的内部分工，不失为一种进步的分工理论。

荀子吸收了墨子等人以农为本的思想，提出“强本”，即加强农业在整个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在此基础上，正确处理农业与其它部门的关系，“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1]（《王霸》）他认为，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使人们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农、工、商各部门是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关系。但在各部门中，应以农业为重点。同时，荀子还主张通过国际间的地域分工，使本国致富。“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天之所复，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1]（《王制》）胡寄窗先生认为荀子在贸易问题上，表现出他的经济乐观主义。不过他没有提出行之有效的贸易政策，真可谓是“空中楼阁”。

    《管子》建立在管仲“四民分业定居论”基础上的社会分工思想。管仲“四民分业定居论”内容为：把齐国的百姓为士、农、工、商，并按照职业划分定居处，“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13]（《齐语》）四民分业定居，便于各种职业的人熟练业务，提高劳动生产率或劳动效率。《管子》则从管仲的职业分类中，导出自己的分工理论。从生产方面看，《管子》认为工作必须专，专然后才能成功，故谓“成于务”，“不务则不成”。[5]（《乘马》）士、农、工、商各务其业，可以使自己在某一领域内专于一种操作，熟能生巧，相对减少劳动时间，提高效率。社会分工愈细则专业化程度愈高，则越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愈能增加人们的闲暇，即“能则专，专则佚”。从政治方面看，《管子》认为要加强统治，稳定秩序，必须实行社会分工。“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著业不得不多。”[5]（《宙合》）社会内部如能像四民分业那样“明分任职”，就可实现“治而不乱，明而不蔽”。总的来说，《管子》的分工概念对提高劳动效率，减少生产成本有重要意义。

可见，先秦诸子已经发现了分工的重要性。其分工理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就整个社会来说，最重要的分工是精神分工与物质分工，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第二层，物质生产中存在以农业为主的农、工、商之间的部门分工；第三层，组织内部分工，即各行业之中的性别分工、地域分工等。

与此相比，在以经济自由主义为特征的古典经济学中，专业化的分工理论及“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机制是主体理论。从威廉·配第到亚当·斯密无不强调分工的重要性。配第的《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说明专业化分工对提高技术的作用，斯密《国富论》则更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了分工能提高生产率，能够决定市场的大小。但古典经济学只阐明了企业内部分工，并未具体地分析社会分工。在斯密看来，企业内部分工可以类推至社会分工，然而企业内部分工与社会分工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分工，具有本质区别。在这一点上，先秦诸子要先进一些。
5、 对市场自我调节机制的认识
    西方的经济自由思想，认为市场具有的价格机制，能使供需达到均衡，从而有效配置资源。先秦诸子也已经注意到市场价格的自我调节作用，而且认识到市场失灵情况。

范蠡采用“计然之策”而致富，其中反映出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其“计然之策”包括两部分：一为“治国之道”，即国家管理粮食市场的办法，二为“积著之理”，即私人经商致富的问题。“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14]（《货殖列传》）根据市场上商品的供给、需求情况来判断价格变化，如果供过于求，价格就会跌落；反之，价格就会上涨。而且价格变化也会引起供需关系，如果价格过高，终会造成供过于求，价格存在下跌的趋势；反之，终会造成供小于求，价格存在上涨的趋势。范蠡认识到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功能，这在认识上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坚持“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原则，并做到“旱则资舟，水则资车” [14]（《货殖列传》），因此迅速跻身当时大商人集团。

    白圭的“治生之术”则是对价格机制的运用。其“治生之术”的中心内容，是预测市场行情变化并据此进行经营决策的思想。“人弃我取，人取我予。”[14]（《货殖列传》）“人弃我取”是指买进供过于求、人们不愿问津的商品；“人取我予”是卖出供不应求、价格上涨的商品。他正是识到市场具有自我调节功能，才形成其“治生之术”。

    除了市场自我调节机制，诸子还提出市场的激励功能。如《管子》认为市场不仅是商品交易场所、市场供求关系的标志，还具有激励生产的重要功能。“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5]（《侈靡》）“劝”即鼓励、促进之意。人们应当利用市场的激励和导向作用，发挥市场的长处，合理安排农业、手工业生产。

    先秦诸子不仅认识到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而且还认识到市场机制的不足，如范蠡、李悝等人的平籴思想。范蠡认为：“夫籴二十则病农，九十则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疾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籴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14]（《货殖列传》）他主张维持一种适中的物价，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如果发生极端的情形，就用平籴的办法来纠正。李悝进一步说：“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亦劝。”[15]（《食货志》）他认为在粮食市场上，如果籴米甚贵，就会损害消费者利益（即伤民），不仅造成消费者购买欲望的下降，而且造成总需求减少；如果籴米甚贱，就会损害生产者利益（即伤农），不仅造成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降低，而且造成粮食产量急剧下降，总供给减少。这就是现代所谓“市场失灵”情况，即粮食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丧失，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生产、消费环节脱节。在此情况下，李悝主张国家干预，通过平籴方法来调整粮食价格。丰年由国家出面平价收购余粮储存，逢灾年歉收时则将存粮抛售，以维持市场粮食价格稳定，“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这是古代由国家利用粮食价格杠杆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典型事例。

    先秦诸子虽然并未像亚当·斯密那样明确提出“看不见的手”的概念，但他们都相信社会经济内部具有自行调节的机制，实际上认识到市场机制的作用。而且，当市场机制出现失灵时，他们认为需要必要的国家干预，使经济恢复正常秩序。这一点比起斯密提出国家仅仅作为守夜人管理公共事务的观点要先进许多。

6、 结论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制度变迁的重要历史时期。此时期，旧制度——奴隶制度崩溃，新制度——封建制度开始确立、巩固。由于处于转型时期，因而此时期的经济思想极为活跃、丰富。经济自由思想得以形成、发展，直至司马迁将其推至顶峰。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先秦诸子均有经济自由思想倾向，即顺应自然，尽量减少政府干预。当然，其程度有所区别。大致说来，道家虽然没有从人性、、分工、市场机制等角度进行论述，但其指导思想完全是经济自由主义，如“我无事则民自富”、“治大国若烹小鲜”等等。故其经济自由色彩最浓，儒家、墨家等次之，法家最淡。这些经济自由思想同我们当代经济学理论相比，就是主张发展市场经济的观点。先秦诸子的经济自由思想对于今天的市场经济建设仍具有现实意义。对待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经济思想的态度应该是一致的，即不能照搬照用，做到与我国国情相融合而非混合。惟有此，中国的经济学才有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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